扬州大学2019年旅游管理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招生简章
扬州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全国率先进行合并办学的高校。旅游烹饪学院和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是扬州大学下属的二级特色学院，是两块牌子、一个学院机制运行。目前学院招收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烹饪与营养教育、食品卫生与营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和乳品工程等7个本科专业。学院在校全日制本科学生1800多名、硕士研究生300多名、留学生100多名，以及成人教育与自考助学学生200多名。旅游管理学科建有江苏省现代酒店与旅游管理实践教育中心、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扬州大学旅游文化研究所等教学科研平台，拥有教育部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和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等办学支撑机构，以及两万多平方米的现代综合实验大楼。学院师资和科研力量较强，学习条件比较优越。

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备案，扬州大学于2016年开始开展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旅游管理专业招生工作，2019年招生事宜如下：
一、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旅游管理
　　研究方向：旅游经济与政策（旅游公共管理）、旅游企业管理（景区、旅行社、酒店等）、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伦理与旅游文化
　　归属学科：工商管理
二、报名条件
　　1、旅游管理专业（或相近、相关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学士学位，原则上要求获得学士学位三年以上（即2015年6月底以前获得学士学位者）；或虽无虽无学士学位但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或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境）外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获得者。
　　2、在旅游管理教学、科研或管理管理等方面做出成绩。
三、学习和培养方式
　　1、学制：三年（最长学习年限为六年）。
　　2、授课方式：采取定期集中面授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
　　3、授课地点：扬州大学旅游烹饪（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4、授课时间：分寒暑假集中授课和周末集中授课 两种形式（初定）
四、报名材料提交
　　申请人应在6月30日前，向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研究生培养办公室提交以下材料（复印件）：
　　1．学士学位证书；
　　2．最后学历证明；
　　3．已发表或出版的与申请学位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专著或其他成果；
　　4．申请人所在单位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供的申请人简历、思想政治表现、工作成绩、科研成果、业务能力、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外语程度等方面情况的材料（加盖单位公章，见附件：个人简历）。
材料上请标注申请人联系方式，资格审核通过后通知申请人。收到录取通知的申请人，于2018年8月入学并集中授课（另行通知）。
学习要求

同等学力人员，除须通过按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考试（包括外国语）外，还须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外国语水平和相应学科的学科综合水平考试且均达到合格分数线，方能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扬州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6年。 

外国语考试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安排参阅《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做好2016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
六、同等学力水平认定
　　学位授予单位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认定申请人是否具备硕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水平。
　　（一）对申请人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管理等方面做出成绩的认定。
　　（二）对申请人专业知识结构及水平的认定。
　　1、学位授予单位组织的课程考试。
　　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组织对已经资格审查合格的申请人，按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进行考试。考试应在学位授予单位严格按相同专业在校研究生的考试要求和评卷标准进行。
　　2、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
　　（1）申请人应通过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单由考试部门直接提供）；
　　（2）申请人应通过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单由考试部门直接提供）。
　　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必须在四年内完成学位授予单位组织的全部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且成绩合格。四年内未通过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者，本次申请无效。
　　（三）学位论文水平的认定。
　　申请人应在通过全部考试后的一年内提交学位论文。学位授予单位应指定指导教师对申请人的论文进行必要的指导。论文答辩应在申请人提交论文后的半年内完成。
　　1、论文要求
　　申请人提交的论文应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管理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申请人同他人合作完成的论文、著作或发明、发现等，对其中确属本人独立完成的部分，可以由本人整理为学位论文，并附送该项工作主持人签署的书面意见或共同发表论文、著作的其他作者的证明信，以及合作完成的论文、著作等。
论文用中文撰写，论文要有中文和外文摘要。
　　2、论文评阅
　　（1）论文评阅人：学位授予单位聘请至少三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为论文评阅人。论文评阅人应是责任心强，学风正派，在相应学科领域学术造诣较深，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中有成绩的专家。聘请的论文评阅人中至少有一位是学位授予单位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学位授予单位不得聘请申请人的导师作为论文评阅人。
　　学位论文应在论文答辩日期二个月以前，由学位授予单位的有关管理部门送交论文评阅人。
　　论文在送交评阅时，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2）论文评阅：论文评阅人应根据学位论文要求对论文是否达到硕士学位水平进行认真、细致的评阅，提出评阅意见及对论文的修改要求。
　　3、论文答辩
（1）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五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三人是研究生导师、一人是学位授予单位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聘为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先得到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认可。

学位授予单位的有关管理部门，应在论文答辩日期半个月以前，将学位论文送交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

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的情况，就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决议经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论文答辩应有详细的记录。论文答辩应公开举行。

（3）论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建议修改论文后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一年内重新答辩一次，答辩仍未通过或逾期未申请者，本次申请无效。
　　申请人不得同时向两个及以上学位授予单位提出申请。
　　申请人通过同等学力水平认定，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报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硕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七、收费标准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旅游管理专业培养费：9000元/年/生，三年费用共计27,000元。另收学杂费代办费450元。学校四门统考课程、全国统考费用及论文送审费用自行支付。
八、材料投递及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江苏省扬州市华扬西路196号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研究生培养办公室  邮编：225127  
电  话：0514-87978002 
联 系 人：马老师

附件：个人简历
